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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家長將幼兒送托不合格之保母致意外憾事發生。 

（十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智傑就「勞保投保薪資 25,200 元以下之勞工，

其所領老年年金之金額低於部分縣市中低收入戶所領取之補助金

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4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101） 

許委員就「勞保投保薪資 25,200 元以下之勞工，其所領老年年金之金額低於部分縣市中低收

入戶所領取之補助金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按老年經濟保障體系應由強制性公共年金（即社會保險年金制度）、雇主職業年金及個人商業

保險與儲蓄等多層次保障所組成。查勞保老年年金給付屬於社會保險年金制度，係結合雇主

、勞工及政府之力量，透過納費互助、危險分擔方式辦理，並採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即所繳

保險費年資越長，領取給付越多，僅為保障體系的一環，整體老年經濟需求仍須加上其他保

障層次補足。如仍有不足，致無法維持生計者，可透過政府預算支應的社會福利制度（如社

會救助、津貼），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二、勞工保險費率長期低收，雖於勞保年金開辦後，已建立費率自動調整機制，但仍遠低於精算所

需費率，給付與保費失衡結果，導致勞保財務負擔本已沈重；又隨著台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化

衝擊，未來繳費者越少、領年金者越多，將削弱社會保險世代互助的能力，造成勞保財務沉

重壓力。故為使勞保年金制度能長遠經營，讓世代都能同享，制度調整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

。 

三、依據 2009 年 OECD 國家統計資料顯示，公共老年年金之平均所得替代率為 42.1%，年資給付

率為 1.05%，反觀我國勞保現行或年金改革方案所提之年資給付率，均較國外年金制度優厚。

有關年金改革方案中「年資給付率」之乙案部分，係將平均月投保薪資 3 萬元以下部分，維

持現行年資給付率 1.55%，以保障低所得勞工之老年基本生活。 

（二十）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建請審酌世界人權潮流與我國民情，考量

廢除通姦刑事責任，回歸民事賠償，以維護在婚姻中弱勢一方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4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102） 

江委員惠貞就建請審酌世界人權潮流與我國民情，考量廢除通姦刑事責任，回歸民事賠償，

以維護在婚姻中弱勢一方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刑法第 239 條之制定，主要是處罰婚姻外之性行為，立法目的在維護婚姻生活之美滿、和諧，

確保夫妻間性生活之純潔及健全一夫一妻之家庭制度，其最終目的則在保護社會之良善風俗

。性行為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惟依憲法第 22 條規定，應在不妨害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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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始受保障。是性行為之自由，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制約，不能據此

認為法律剝奪個人身體自主權。 

二、本罪處罰之行為係有配偶之人而與他人通姦，或與有配偶之人相姦，是以，就處罰對象而言並

不因性別、種族、宗教、階級而有所不同，並無違反平等原則之虞，且依據統計結果，亦未

發現本罪受處罰之男女比例有明顯失衡之情形。是以，本罪之處罰對象並未因性別而有所差

異，縱令因女性撤回對配偶之告訴而造成實際受處罰性別之差異，此亦係被害人選擇之結果

，不能認為係法規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三、司法院釋字第 554 號解釋認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並認為刑法第 239 條規定固係對人民之性行為自由有所限制，惟係為維護婚姻、家庭制度及

社會生活秩序所必要，此乃立法者就婚姻、家庭制度之維護與性行為自由間所為價值判斷，

並未逾越立法形成自由之空間，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尚無違背。 

四、法務部就刑法第 239 之規定有無修正之必要，將蒐集外國立法例、傾聽及廣納各界意見，且研

議辦理民調，並於法務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提出討論，聽取審、檢、辯、學及機關代表意見

，再行研議，以期周延。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政府應訂定具體年度節能目標以達成

用電零成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4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104） 

丁委員就政府應訂定具體年度節能目標以達成用電零成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

如下： 

一、為推動節能減碳工作，政府訂有「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以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 以上為

節能目標。 

二、經濟部刻正依據「能源管理法」推動相關節能措施及自願性制度，以期提升我國整體能源使用

效率： 

(一)能源管理法部分 

1.特定能源用戶使用管理：研訂服務業與能源密集度較高產業之耗能設備能源使用效率

標準與節能規定，以提高設備能源使用效率及逐步淘汰不符標準之設備。 

2.推動能源查核制度：輔導能源大用戶訂定節能目標與改善計畫，每年針對約 4,628 家能

源大用戶進行能源使用查核作業，每年節能效率為 1.4%。 

3.推動能源設備能源效率管理：管制用電器具及車輛之耗能標準，不符標準者不得進口

或在國內銷售，並執行強制性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使消費者瞭解市售產品的能源

效率狀況。 

(二)自願節能管理部分 

1.推動政府部門節約能源：本院已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以 96 年為基


